
　　重点项目
　　1.研究内容
　　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需求，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2.申报要求
　　(1)申报内容应曾获国家或省基金项目资助，并已按计划结题，但研究工作从未中断，并可望取得新进展或突破的项目(申报内容曾获国家或省基金资助项目的合同书或结题批复复印件需在网上附件上传并附纸质材料报送)；
　　(2)申请人必须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并具有主持国家或者省基金项目的经历(申请人曾主持的国家或省基金项目的合同书或项目结题批复复印件需在网上附件上传并附纸质材料报送)； 
　　(3)申请人年龄不超过60周岁且在岗(即1957年1月1日以后出生，院士除外)；
　　(4)研究期限为3年。
　　3.资助数量及强度：
本年度拟资助60项左右，50万元/项。


2017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申请书形式审查明细表
申请人务必认真阅读《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专项资金（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关于申报2017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专项资金（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知》各项要求。请逐项认真自查，并在“□”处打√以示确认，无关的打×。该表双面打印，完成自查后11月21日前报送研究室，同时网上提交申报书。
	1. 
	资格审查：
（1） [bookmark: _GoBack]1957年1月1日以后出生，在岗；
（2） 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3） 具有主持国家或省自然科学基金的经历；
（4） 申报内容曾获国家或省基金项目资助，并已结题；
	□

	2.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
	超项检查：
（1） 本年度只申请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没有主持在研的重点、杰青、重大基础研究培育和研究团队（负责人及核心成员）项目；
（3） 申请和主持在研省级财政支持项目的数量不超过3项；
	□

	3. 
	资助期限：3年（2017年1月--2019年12月）
	□

	4. 
	资助强度：50万/项
	□

	5. 
	合作单位检查：
· 没有合作研究单位；
	□


□


	
	合作单位检查：
· 有合作研究单位：
（1） 项目主要参与者中有本单位以外人员（包括研究生，但不包括境外人员），其所在单位已作为合作研究单位列入；
（2） 合作单位不超过3个；
	

	6. 
	项目组成员检查：
· 成员中无海外参与人员
	□


□

	
	项目组成员检查：
· 成员中有海外参与人员：
（1） 已出具“海外人员知情同意函”，打印签章后扫描上传，原件已随纸质材料报送；
（2） “附件类型”选择相应类型，“附件名称”写“知情同意函”；
	

	7. 
	经费预算检查： 
（1） 拟开支的内容已按照管理办法中的科目合理分类；
（2） 人员费不超过总经费40%；
（3）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不超过总经费15%；
（4） 管理费为总经费5%；
	

	8. 
	正文检查：
（1） 正文文件命名不出现单位和人员姓名；
（2） 正文的内容凡是涉及到申报人、参与人姓名，申报人、参与人所在单位名称的，分别以“申报人”、“参与人”、“申报单位”、“参与单位”代替。多个参与人与参与单位的名称，以“参与人1”“参与单位1”、“参与人2”“参与单位2”等代替；
	□

	9. 
	年度阶段性目标：时间安排与项目研究起始时间一致
	□

	10. 
	申报内容曾获国家或省基金资助项目的合同书和结题批复复印件已在网上附件上传并附纸质材料报送；
	□

	11. 
	申请人曾主持的国家或省基金项目的合同书或项目结题批复复印件已在网上附件上传并附纸质材料报送；
	□

	12. 
	签章页检查：
（1） 下载与网上填写内容一致的签章页，签字、盖章、填写日期；
（2） 签章日期齐全的签章页彩色扫描上传，“附件类型”选“签章页”，“附件名称”写“签章页”；
（3） 签章日期齐全的签章页原件与纸质申请书一起报送；
	□

	13. 
	纸质版本与电子版本完全一致，纸质版本A4双面打印，连同附件一并装订，一式2份。
	□


申请人签字：                               研究室审核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